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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民政是历代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它是政

府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按照我国宪法规定，各级人民政府都有领导与管理民政

业务的职能部门。我们如能记述、总结它的历史，当然有其以理往事，诫来

兹栉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。因此，我局子1986年冬成立编纂领导小组，第一

次编写(<廉江县民政志》。

编此志时，搜集了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(1912"-'1987年)两仓历史时期

共70多年的民政史料。本志翔实可靠地记载了廉江人民在近代革命中，在与

自然灾害斗争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种社会改革中的光辉业绩，实事求

是地反映了本县的民政事业。

《廉江县民政志》以档案资料为主，口碑为辅，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，写

成初稿，再经从事民政工作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认真审查，提出意见，多次修

改编纂而成，历时两年。

在此之际，我写了上述这些话，不成体例，权当为序。

谢启康

1989年8月

l’l■，-I■■『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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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的编写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作指导，坚持四项基

本原则，实事求是，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以时1'．-1为经，事件为纬，寓褒贬

于叙事中。

二，本志断限时I'．-1：起于民国元年(1912年)，有些章节上溯到明清朝

代，下限截至1987年。

三、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，原属民政管的业务，后来另设专

门机构管理的，本志未列入。

四，民国时期，币制复杂，价值多交，难于折算，故这一时期的币制名

称、数额，均按原文照录，未加注明。解放后至1955年3月使用的旧币，按

1万元1日币折合人民币1元计算。1955年4月停止流通旧币·

五、本志采用记叙体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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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是历代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i担负着政府内政事务的

职责。在我国，从西周时候起(约公元前771年)，就开始民政工作。以后，

随着社会经济，政治，文化状况的变化，民政建置名称不断变更；业务范围

不断扩大o ¨ ∥‘：一 ．．。‘，

‘

民国时期(1912年起)，南京政府设内务部，管理民政事务，。廉江县

设第一科，主管选举，交通，赈，，恤．．救灾，救济，慈善，感化，户政，

禁政，兵役，警察，医药、卫生，宗教礼俗，社团登记，监察，以及管理地

方政权建设。民国18年(1929年)11月，广东省政府颁行旷东省保甲办法》，
随后，廉江县实行保甲编制，民国23年(1934年)统计，廉江县设57乡1镇，

678保，6 783甲。民国31"32年(1942"-'1943年)，对全县区，乡(镇)，·

保、甲(。‘里)进行全面的调整，缩编为2个区，30个乡镇，351保，4 375甲。

保甲组织主要任务是清查户口，监视居民言行。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廉江政府一心“剿共戡乱弦，想通过加强保甲管

理，维持行将崩溃的政权，对数以万计的贫民灾民的救济救灾工作，虽有联

合国送来一些物资，但多被官员层层私吞，贫苦人民，受惠甚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民政部门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它主要是负责社会保

障工作，即在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“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

和必要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。
’’’’ 。
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区，如新塘联防区，后塘

子联防区，大塘联防区，都设置了新的民政机构，调解民事纠纷，”经常解决

群众的是非问题，发放救济款，救济贫苦农民，动员参军和开展拥军优属活

动。虽然不是系统的全民的民政工作，但它体现了民政工作为人民谋福利，：

为抗战事业服务的本质。． ?’

新中国成立后，廉江县民政首先做好基层民主政权建设，废除1日的保甲制

度，’全县设7区．．2镇j’划分160个行政村；1个行政街，宣传贯彻中央制

定的新婚姻法，保障男女婚姻自主，组织干部深入农村；’帮助灾民，’贫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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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自救，互助互济，在城镇，收容遣送流入城镇的灾民贫民回乡生产，资遣

国民党军队溃散流落的散兵游勇及流浪街头的孤老残幼人员；实行禁烟；收

容改造妓女乞丐等等，解决一系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。同时，随着

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，根据“热情接待，1妥为安置，各得其所静的方针，

帮助全县回农村的复员军人解决土地住房等生活生产资料问题，使其安居乐

业，在城镇则介绍就业，使广大复员军人回乡后各得其所。在抗美援朝期

间，广泛开展热爱和支持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志愿军的教育活动，发动群众以

实际行动支援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，制定和推行为军人家属帮耕和代耕的

办法二．一，‘一～’。一∥，’一 一十一一j√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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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11月，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确定民政工作以优抚、复员安置，，救

灾和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。，本县民政科i着重发动和组织烈军属，革命残废

军人o’复员军人参加互助合作组织；‘并进行调查登记，制订计划，组织和扶

持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多并保证在推行劳动工分制度后，优抚对象的生活

不低于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平。加强救灾救济工作，发动群众生产自救，互助

互济，及时发放救济粮和款等措施，帮助受灾群众和社会贫困户克服困稻
度过灾荒。 ．

在1958年搿大跃进嚣，人民公社化的形势下，本县民政工作，强调从生产入

手，为生产服务，在农村以集体事业为主，如办好敬老院，公共食堂等。由

于当时受“左丹的思想影响；民政工作也强调大搞群众运动，脱离实际，加上

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，使大部分福利事业，不能坚持下来。在1959-'1961年

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县民政人员参加安排群众生活，救治一部分患水肿病的

群众，致力于救济灾民和对外流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疗的十年期间，民政人员仍坚持救灾救济和优抚工作。 ．

1973年8月2日，根据上级文件指示，民政科改为民政局。新的民政工作

范围是i基层政权建设，优抚安置，生产救灾，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，行政

区域，婚姻登记，殡葬改革等。随着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，在工

作中实行“四个转变挣：由单纯救济，解决温饱问题，转变为既保障优抚，救

济对象的生活，又注重扶持他们发展生产，勤劳致富，由只要求国家拨款兴

办民政事业，转变为依靠社会力量，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形式办好民政事

业，由只讲社会效益，忽视经济效益，转变为既讲社会效益，又讲经济效益，

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，逐步过渡到依靠国家立法，推动社会去开展工作。。．。

根据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的“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一的要求r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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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基层政权建设和行政区域工作上，首先是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，

实行政社分开，建立区．．乡政府，以后又撤销区，加强乡镇，农村则建立村

民委员会，在城市街道建立居民委员会。在优抚工作上，对烈属残废军人，

改定期补助为定期抚恤，对城乡义务兵家属，改重点优待为城乡统筹，普遍

优待，对复员退伍军人，从依靠招工安置，转向扶持劳动致富，和多渠道开

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。在救灾救济工作上，探索出救灾与扶贫相结合，救济

与保险相结合以及实行城乡统筹供给五保户，并逐步兴办敬老院安置五保老

人的办法。在城市社会福利事业方面，提倡多层次，多渠道发展福利生产，

福利事业，提高民政事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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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。廉江县建置沿革

第一节1949年前的建置沿革

廉江县历史悠久，1日称石城县(因县治东面有石城岗，故名)o

石城县始建前，秦属象郡地，汉属合浦郡合浦县地，三国吴为高兴郡地，

晋属高凉郡高凉县地，宋齐时为高凉郡罗州县地，梁陈时为罗州高兴郡石龙

县地，隋为高凉郡石龙县地。

唐武德五年(公元622年)，始建石城县，隶属罗州(注。在今县城同时建

招义、零绿两县。招义县后改为干水县)。

唐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，以濂江河取名，易名为濂江县，属招义郡

(注t南汉时，濂江，干水县属罗州，零绿县割属常乐州即今广西合浦)。

北宋开宝元年(公元968年)，废濂江，干水县，入吴川，属辩州(宋改

为化州)。

元朝，属化州路。明洪武元年(1368年)属化州府，七年(1374年)属

化州，九年(1376年)属高州府。清朝仍属高州府。

民国3年(1914年)5月9日，改为廉江县，仍属广东高雷道。这时的

廉江县境，东界化州县，南界遂溪县，西界广西合浦县，北与广西博白，陆

川接壤，东南毗邻吴川县，西南面临北部湾，海岸线长达75公里，总面积

2 835平方公里。民国9年(1920年)，废除道制，属高州善后处管辖。民

国10年(1921年)，属广东八属联军总指挥部管辖。民国17年(1928年)，

属广东省南路行政公署(后改名为广东省南区绥靖公署)管辖。民国36年

(1947年)6月，属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。民国38年(1949

年)4月，属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。民国38年(1949年)5

月至廉江县城解放前夕，廉江县属广东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·
通 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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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1949年后的建置沿革

1947年3月，已在游击区(即今龙湾镇蓬山乡坡头村)成立搿廉江县人?

民解放政府嚣p ．

：、‘
．． 。

1949年9至10月，遵照上级指示，盘廉江县人民解放政府嚣改名为矗廉江

县人民政府嚣o
‘

。’

1949年11月1日，廉江县城解放，，县名照旧，隶属广东省南路地区· ：．：

1950年9月，廉江县隶属广东省高雷专区o． ， ．1

1952年11月，廉江县隶属广东省粤西行政区o
‘ ．．

1956年2月，廉江县隶属广东省湛江专区。， ，i

1959年1月21日，廉江县、遂溪县、海康县南渡河以北部分，合并为雷

北县(县府所在地始于廉城，8月20日迁往遂溪城)，仍属广东省湛江专区o．

．1960年11月5日，雷北县易名雷州县，继续隶属湛江专区o

1961年3月19 II，撤销雷州县恢复原廉江，遂溪，海康三县，按原区域

分治和归属。 t．．·

1970年4月，廉江县隶属广东省湛江地区。

1983年9月1日，实行市领导县体制，廉江县隶属湛江市管辖·．

‘‘

第三节基层政权建设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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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一，1949年前目民政府基层建设
：j． ：√

_+民国时期，基层组织设保甲。十户为甲，。十甲为保，相联各保设联合办

公处，简称联保。· ’?^j

廉江县下设7个区。民国18年(1929年)11YJ，‘广东省政府颁待《广东

有保甲办法》。随后廉江县实行保甲编制。一， ．’、．，。扎’，‘·．一，。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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